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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新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信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数字劳动应运而生。数字劳动作为人类劳

动发展史的新形态在劳动方式、劳动内容和剥削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其在生产性、价值规

律、劳资关系等方面依然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述。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研

究视角探讨了新时代数字经济中数字劳动的“变”与“不变”，提出了维护数字劳动主权，实行数据共

建共享；构建数字劳动道德环境，实现数字劳动正义；激发数字劳动创造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等相关

发展建议，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新时代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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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new era, digital labor with infor-
mation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came into being. As a new form of human labor history, digital 
labor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labor mode, labor content and exploitation mode, but it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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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orms to the classic discours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terms of productivity, law of value, 
labor-capital relations and so 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nge” and “invariance” of digital labor in the new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proposes to safeguard digital labor sovereignty and implement data co-construction and shar-
ing; Constructing digital labor moral environment and realizing digital labor justice; Stimulate the 
creativity of digital labo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other related develop-
ment proposals,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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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数字化变革。这种变化得益

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整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人类劳动的新形态——数字劳动。数字劳动作为重要的

新兴力量已经逐渐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分析可知劳动不仅是创造财富

的源泉也能动地创造了社会历史。数字经济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而数字劳动作为

其价值源泉与发展根基也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准确地

解读新时代数字劳动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从而有效防止数字劳动被数字垄断资本所操纵和

避免数字劳动出现异化，促使数字劳动的发展硕果更好地为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而服务。 

2. 数字劳动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基于唯物史观视角厘清了“价值”和“劳动”两个基本概念，创造性地论述

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从中挖掘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马克思将“价值”确立为劳动价

值理论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核心关键点，从“商品”作为理论出发点，指明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

的统一体。从使用价值来看，商品是一种“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1]，人类对商品的需要决定了其具

有使用价值。从价值来看，商品的价值主要指凝结在其中的“一般人类劳动”[2]。商品的二因素并非天

然而成，而是由人类劳动的特殊性造成的。人类劳动内在地包含了生产和价值创造过程。对应商品二因

素即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资本的生产关系是在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所有

权分离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劳动者的劳动变成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

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3]。 
数字劳动的概念起源可追溯到达拉斯·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他发现观众在观看免费电视节目时所

投入的时间并未由观众自行主动出售而是被媒体“隐形”地转售给广告商，这种行为在斯麦兹眼中被视

为“无偿劳动”[4]。数字劳动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劳动载体，是数字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融合的结果。新时代数字劳动的劳动具体形态发生改变，创造生产知识信息等无形的脑力劳动比例

加大。仅从生产形式和内容来看，数字劳动确实是一种非物质劳动。但实际上，数字劳动作为现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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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依靠人的脑力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其本质劳动过程无法脱离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因

而其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有性生产物质活动，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研究框架。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数字劳动在新时代数字经济中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可以视作马

克思所提到的“一般智力”范畴的实现[5]。经过整合分析，本文认为数字劳动是人们利用数字生产工具

有目的地对网络信息数据等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和改造，进而创造出数字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类

劳动活动。  

3. 新时代数字劳动特征之“变” 

数字劳动是新时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诞生的一种全新劳动形态，它主要依赖于网络载体并以脑力劳

动为主要核心。在这种劳动形式下，劳动者从传统工业时代的机械劳动中解放，步入数字化生产领域。

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数字资本家利用数字劳动的特性来掩盖经济剥削行为[6]。因此，

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环境下研究数字经济中数字劳动的特殊性变化对于揭露数字资本家的新型剥削行径和

帮助我国规避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剥削行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3.1. 数字劳动的劳动方式之“变” 

由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对劳动的概念有明确的理论概述，

为数字劳动的理论形成打下了理论基础。在传统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们大多在相对固定的劳动场所和劳

动时间创造物质化的实物劳动产品。通过物质劳动所生产的实体物品本身就带有使用价值。而在数字劳

动过程中，数字劳动者大多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以人脑为载体和以人的精神活动为内容进行数据信息的

劳动产出，这些数据信息经过加工与处理后就变成利润率较高的数字虚拟商品[7]。在数字劳动中，数字

生产平台从传统劳动的物质领域转移到了数字劳动的网络抽象领域。数字劳动生产过程的最终劳动成果

是非物质产品，即没有实体的抽象性劳动产品，因而这种劳动过程和方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非

物质性活动”。 
劳动生产场所由工厂转向网络平台。在传统工厂生产模式中，体力劳动是主要的核心生产方式，因

此传统劳动的劳动场所也相对固定为工厂等实体性场所。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脑力劳动和非物质化的数

字劳动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体力劳动模式，传统经济活动中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关键环

节也逐渐由线下转移到线上的手机和电脑等智能屏幕上。在各类智能通讯工具的屏幕后，用户们通过浏

览网页和刷视频等日常行为向数字平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信息数据，这些信息数据所形成的数据产品就

是平台的主要盈利来源。从这个层面来讲，用户的无意识行为同样可归属于数字劳动。劳动场所的转移

使数字劳动者工作劳动与休闲娱乐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清，为数字资本家们隐藏和粉饰剥削行为提供

了便利。 

3.2. 数字劳动的劳动内容之“变” 

商品的载体由以物质为主转向以数据为主。传统劳动所产生的传统商品其载体主要建立在物质属性

上，比如布匹、汽车、纸张等实物型商品。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商品载体已从物质属性主导

转向以精神属性为核心。相较于传统劳动以体力劳动为主，数字劳动依托于数据作为劳动对象并对其进

行整理和处理加工，进而产出数字商品，体现了劳动内容从体力劳动的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转化[8]。
这种产出的精神内容通过信息技术被数据中介化从而可以实现储存、复制、扩散。数字平台资本利用数

字劳动通过网络平台存储和处理相关信息数据并借助算法优势收集和挖掘用户的关键信息，从而把数据

加工成具有高附加值的信息数据产品以获得高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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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使用价值由物理使用价值转向精神使用价值。传统劳动所生成的传统商品主要可以满足人们

物理层面的使用需求。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平台打破了时空局限，巧妙地连通了数字经济领域中

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使得数字劳动借助艺术、设计、审美等新的生产要素创造出一系列具有较强精神使

用价值的商品，如宣传广告和软件产品等[9]。与强调物理使用价值的传统劳动商品相比，数字劳动商品

具有更明显的多变性和时效性，其内容必须根据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进行实时调整。由于这些商品是数

字劳动的智力劳动产物，数字劳动内容的丰富发展高度依赖劳动者精神世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3.3. 数字劳动的剥削方式之“变” 

剥削方式由有意识剥削转向无意识剥削。在传统劳动中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通常较为容易识别。

资本家会采用压缩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条件和增加劳动时间等方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以实现降低成本

和增加利润的目的。在这种明显的雇佣关系和矛盾关系之中，劳动者能清晰地感知或意识到剥削关系的

存在，从而有助于其能动地产生反抗想法或行为[10]。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剥削是数字劳动中数字资本

家对劳动者的主要剥削方式。数字资本家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实现对劳动者的全方位监控甚至把劳

动者的闲暇娱乐时间划入剥削范围。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渗透性，数字劳动者通常在休闲娱乐时无意识

中进行了具有价值的数字劳动行为，这些劳动行为在无意间构成了资本家增加利润的来源。而由于数字

网络的遮蔽性，数字劳动者这种无意识的数字劳动行为很难找到对应的“雇主”并且很多数字劳动者本

身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数字剥削行为，从而为数字资本家们扩张剥削行为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剥削形式由显性体力剥削转向隐性精神剥削。在传统劳动中资本家的剥削行为通常是针对劳动者的

体力剥削。这种显性的体力剥削使得劳动者在身体机能和力量消耗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身体疲惫和体力

透支的状态从而帮助劳动者清晰地感知到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对立关系。但是数字劳动中的剥削形式已经

由显性的体力剥削逐渐转向隐性的精神剥削，资本家大多以更加隐蔽和彻底的形式剥削劳动者。情绪剥

夺是数字劳动剥削形式中较为典型的剥削表现。数字信息服务行业的劳动者为了满足工作需要压抑自身

的情感对客户提供虚假的情绪表现，这种表演行为是对劳动者个人感情的压抑和剥削[11]。 

4. 新时代数字劳动性质之“不变” 

尽管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劳动的劳动方式、劳动内容和剥削方式与传统劳动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但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对于劳动本质的经典论述对数字劳动的深层剖析仍然具有指导作用。基于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深入探究新时代数字劳动的“不变”特质有利于深入解析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

的生产过程和运行逻辑，从而有效揭露数字资本家所试图掩蔽的剥削行径和帮助数字劳动者获得更加广

阔的自由发展空间。 

4.1. 数字劳动仍是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生产性劳动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吸收无酬劳动”并能够创造价值是生产性劳动的必要条件，与特殊

的使用价值生产并无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构成生产性劳动需具备以下条件。第一，生产性劳动

的本质是能够实现资本的自行增殖。仍然处于剥削关系中的数字劳动能够帮助资本家获取高额利润和实

现资本增殖，因而其在本质上属于生产性劳动。第二，同一类劳动可以是生产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性

劳动。数字劳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划分为两类，当数字劳动者在信息安全空间借助网络设备进行个

人文档处理以满足自我需求的劳动过程就是非生产性劳动，当数字劳动者在网络平台为资本家提供信息

劳动创造数字商品盈利时就是生产性劳动。第三，能否实现劳动与资本之间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生产性

劳动的重要判别标准。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数字劳动者在资本家对其劳动价值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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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断创造价值财富帮助资本家实现财富资本积累[12]；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家不断地将资本再次投入生

产资料的增加和技术改进项目，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生产循环和资本增殖。 
在数字劳动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通过将平台用户在互联网平台生产的信息数据进行处理、分类、

加工和整合从而产出高价值的数字商品[13]。资本家占有这些数字商品并将其售卖给广告商获得高额利

润，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剥削数字劳动者获得大量剩余价值用于实现资本增殖和推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由此可知数字劳动符合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概念界定。因此，数字劳动仍是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生产

性劳动。 

4.2. 数字商品的运行逻辑仍遵循价值规律 

深入分析数字商品的运行逻辑可以发现其仍遵循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规律。第一个需要解

析的概念是使用价值。数字劳动符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二重性，其最终的生产成果数字商品具有

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前者表现在其创造的数据产品可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同时，数字商品

所具有的可复制、可扩散、可交流的特殊属性令其使用价值大大提高。第二个概念是交换价值。商品需

要通过市场实现交换过程使得买卖双方实现价值互换。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数据市

场的状态紧密相关，其价值大小主要由掌握数据商品所有权的数字资本家和需要数据的相关主体所决定。

第三个概念是价值。数字劳动所生产的数字商品价值具有特殊性，因为其使用价值是为消费者提供数字

信息等可复制和可扩散的虚拟商品从而满足消费者的个人需求[14]。具有垄断信息性质的数字商品借助

网络效应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即使用者的需求越高数字商品所蕴含的价值越大。最后一个概念是价格。

数字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产出的信息数据经过网络算法的处理加工后成为数字商品参与市场交换，其商品

价格仍然遵循经济学领域中所强调的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双重影响。通过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分

析可知数字劳动的产出物数字商品价格本质上受劳动价值的影响，即在市场供求平衡的理想关系状态中

数字劳动量越大对应其产出物价值量越多，某种程度上可推导数字商品的价格越高。综上所述可知数字

商品的运行逻辑仍然遵循价值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4.3. 数字劳动现象中仍存在雇佣关系 

相较于传统劳动中资本家通过雇佣制度购买和使用劳动力并按照一定的方式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的显

性雇佣关系，数字劳动中的劳资关系存在特殊性和复杂性。数字劳动是一种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其

所对应的劳资关系可以分为典型和非典型两种情况来研究。 
在典型情况中，数字资本家同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劳动开始时签订相关合同在法律层面确定了彼此之

间的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的数字劳动生产现象中，数字劳动者作为商品价值的生产创造者仍然与数

字资本家之间存在明确的雇佣关系。由于数字劳动的劳动场所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使

得其劳动形式更为广泛和多样[15]。在非典型情况中，数字劳动者通过“玩劳动”的形式，比如刷短视频

和游戏等一系列网络用户的无意识网络娱乐行为等，间接无形地为数字资本家创造了劳动价值[16]。在这

种非典型情况下，数字劳动者也就是网络用户们看似与数字资本家并没有直接明确的雇佣关系，但是在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框架中可以将其视为存在间接的雇佣关系。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劳资关系中

工人可抽象为“总体工人”，劳动可对应为“社会劳动”，资本家在本质上可视为是资本的人格化。尽管

在网络上“玩劳动”网络用户不通过法定的雇佣关系受单个数字资本家的剥削，但其作为“总体工人”

仍然会遭受一般性数字资本的剥削与压迫。网络技术的便利条件为资本家的剥削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只要数字工人手中有一台终端设备，就可以在任意的时空区域提供劳动价值创造活动。“玩劳动”看似

为个人的娱乐休闲活动，但其无形中数字资本家提供了信息数据等相关的生产要素和劳动产品，作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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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劳动被资本家剥夺了大量剩余价值。因此，非典型情况下的劳动者虽然没有和具体的数字资本家发生

直接明确的固定劳动关系，但其作为“总体工人”与人格化的资本发生了间接雇佣关系。综上所述，在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数字劳动现象仍存在雇佣关系。 

5. 新时代数字劳动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未来展望 

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数字劳动的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和剥削方式等方

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在生产性、价值规律和劳资关系等方面依然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

论述。数字资本家和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在实质上并未发生改变，只是前者借助网络技术手段对

剥削行为进行了灵活的粉饰与遮蔽。在深入分析新时代数字劳动“变”与“不变”的基础上，本研究从

“数字劳动主权”“数字劳动道德环境”“数字劳动创造力”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从而推动新时代中

国的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 

5.1. 维护数字劳动主权，实行数据共建共享 

随着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发展越来越快，数据信息作为数字劳动中的关键生产资料逐渐被数字资本家

通过各种手段强行占有用于实现资本增值。数字资本主义的数据垄断是阻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拦路虎，

因此只有坚持数字经济网络平台以公有制为主体，规范私有平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建设而服

务，才能逐渐削弱甚至打破避免数字劳动中的剥削机制。为了维护数字劳动者的根本权益，一方面需要

“破”，打破数据的私有制，另一方面也需要“立”，建立一种共建共享的数字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只有

真正实现数字经济体制改革的“破”和“立”，才能帮助数字劳动者及网络用户破除资本家所打造的“数

字劳动剥削牢笼”，自由自主地使用各种数据信息，助推数据的共建与共享。 
数字资本家利用对于数字网络平台的垄断优势控制各类网络数字平台来收集网络用户在互联网领域

所留下的信息数据痕迹并据此制成高附加值的数字商品谋求利益。数字资本家对于数字劳动者的剥削与

压迫主要依靠其对于网络平台和数据信息的强垄断。因此为了解放数字经济的生产力，政府需要对网络

数字平台加强监管和引导并力求建立一个共建共享共治的网络数字空间。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高效数

字空间治理的关键环节就是抢夺网络信息算法的主动权。基于宏观视角分析可知当前的算法主动权仍然

由资本主义国家所把控，因而中国需要联动相关国家以追求数字空间和平共治为理念共同建立人类数字

经济发展共同体和共建共享共治的数字经济生态空间。 

5.2. 构建数字劳动道德环境，实现数字劳动正义 

数字经济环境下数字劳动的劳动关系深度与广度更加拓展，强制性的技术逻辑和制度体系无法实现

对所有劳动关系的有效规范。因此，政府及相关主体需要通过构建数字劳动道德环境来加强软性的道德

自觉规训为实现数字劳动正义提供良好的道德基础和发展环境。 
一方面需对数字平台的企业管理者进行数字经济发展的道德规训。由于市场经济的特性，数字经济

企业的管理者通常会本能地遵循资本发展逻辑而被动地遵守规则逻辑和消极对待道德逻辑，从而形成了

过度竞争化和无序化的数字经济环境。如何激发通常被资本逻辑所掩盖的道德逻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任务。政府及相关社会主体比如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群团组织等可以通过相关激励和表彰制度让数字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企业在行业中凸显出来起到道

德形象示范作用，从而引导和启发其他数字经济企业积极调整数字劳动关系。 
另一方面是对数字劳动者进行道德力量激励。在数字劳动关系中，数字劳动者相较于数字资本家通

常处于被动地位，难以将自身的合理诉求表达和实现有效争取，从而深陷与数字资本家的冲突与矛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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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是基于宏观环境分析数字劳动者的良好道德形象就容易获得广大社会的支持与声援。数字劳动者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权益保护理念是实现数字劳动正义的重要力量，但这种道德意识和行为往往很难自发

形成和聚集起来。因此，相关主体如政府机关和群团组织等需要向数字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激发数字劳动者的自尊与自强道德精神，借助集体的力量筑造数字劳动者的劳

动道德底线反向约束数字企业管理者，从而实现数字劳动正义。 

5.3. 激发数字劳动创造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劳动相较于传统劳动之所以被视为是新的劳动形态主要是由于其内部所蕴含的巨大信息技术变

革。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性演进与发展是数字经济活力爆发的关键源泉。因此，为推动实现新时代中国

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应该鼓励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劳动生产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激发数字劳动创造

力，从而实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首先应该推动数字劳动中高价值数据的积累。数字劳动生产过程主要以智能化数据信息作为关键生

产要素。政府激励数字劳动者不断进行信息技术的研发创新助推高价值数据的积累，一方面有助于实现

数字经济本身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另一方面有助于传统产业部门实现智能化转型升级，最终将实现经济

增长模式的创新性发展。其次应该助力创新型数字劳动者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数字经济的平台研究者应

该开发更具有创新活力的数字劳动平台和建立覆盖面更广和技术更先进的网络体系，为创新型数字劳动

者进行劳动生产研发和技术革新提供更好的劳动发展环境[17]。最后应该推动实现价值共享模式。在数字

经济时代，数字劳动者相较于传统劳动者拥有更强的个性化心理和更高的发展环境要求[18]。因此，政府

和数字经济平台管理者等相关主体应通过各种制度措施建立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价值共享数字平台来充分

激发数字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为他们提供能够充分展现自我才能的发展环境，助力实现数字经济领域

的创新性发展。 

6. 结语 

相较于传统劳动，新时代数字经济下的数字劳动是新生的劳动形态，在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和剥削

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同时其在生产性、价值规律和劳资关系等方面依然遵循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防止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和解决数字剥削问题是新时

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理论难题。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

心内容，也是指导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数字劳动的理论指南。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深入研究新时

代数字经济中数字劳动的“变”与“不变”，解析数字劳动的内涵与特性，有助于剖析数字资本的剥削实

质和激发数字劳动的创新活力，从而助推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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